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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是两种未能行至既遂的犯罪未完成形态，且二者间的相似性容易引起混同，因此司法实践中需要对二者进行准确区分，正确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这对刑事理论以及实务操作有着的重要指导作用。本文将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出发，对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探究和分析，并就二者的异同之处加以比较，以期深化对两种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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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都属于在犯罪阶段中由于某种原因停止而未实现预期犯罪结果的犯罪未完成形态。但在犯罪未能既遂的成因上，前者是由于犯罪分子未能预知和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则是出于自身的意愿，故而二者的主观恶性和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刑法总则中对于这两种犯罪形态的构成要件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并适用了不同的处罚原则，因此正确的判别犯罪未遂及犯罪中止对于刑事理论和实务有着重要价值意义。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概述

刑法分则中以犯罪既遂为标准规定了各种犯罪构成，犯罪既遂也即是犯罪的正常完成状态。但犯罪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能完成准备工作并顺利开展，也不是所有的犯罪都能达到犯罪分子的犯罪意图。有些犯罪分子为进行犯罪做了前期筹备，如制作工具、创造犯罪条件等，但由于自身意志以外的缘由未能来及实施犯罪；有些犯罪分子已经进入到犯罪实施阶段，但由于自身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行终了；而有些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自愿放弃了继续实施犯罪，或是主动避免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这些犯罪未行至终点，未达到犯罪分子预期结果的情形，都属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按照犯罪中断时所处的过程阶段以及中断的缘由为标准，可分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三种类型。它们对社会的危害性高低也有区别，犯罪预备是犯罪在准备阶段停止还未开始实施，尚未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而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则是进行到了犯罪实施阶段，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高，且两者之间在构成特征上存在着很多异同，更值得加以关注和比较。

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因素，导致已经开始实行犯罪的犯罪分子未能实现预期犯罪结果的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未遂有如下特征：

、犯罪已经处于实施阶段，即犯罪分子着手进行了的符合刑法中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犯罪未能得逞，指犯罪分子预期的犯罪意图和犯罪结果未能得以实现；
、犯罪未能得逞是因为犯罪分子没有预料到或者不能控制的其个人意志以外的因素，如受害人的抵抗、其他人的阻拦、犯罪分子对客观事实的认知错误等。

依照犯罪分子是否将危害行为全部实施完毕为标准，犯罪未遂可以分为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出现了犯罪分子预料以外无不受其意志控制的情形，导致犯罪分子已完成其觉得可达到犯罪结果所必备的所有行为，但未能实现既遂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如：李某为了毒死丈夫，在丈夫的饭菜里投入了毒药，但吃饭时其丈夫不经意将饭桌打翻，未食用有毒饭菜而幸免于难。李某的此种犯罪属实行终了的未遂；

、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由于是指出现了犯罪分子预料以外不受其意志控制的情形，导致犯罪分子尚未完成其觉得可达到犯罪结果所必备的所有行为犯罪就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如：李某为毒死丈夫，在向丈夫的饭菜投入毒药时，被其儿子发现而未能继续进行投毒行为，李某的此种犯罪则属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依照犯罪分子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有实现既遂的可能为标准，犯罪未遂可以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

、能犯未遂是指如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因素，犯罪分子有可能实现犯罪既遂。如：赵某持枪杀人，射伤被害人后欲继续施暴被巡逻警察发现并制伏，如果未被警察发现，赵某完全可能杀死被害人，赵某此种犯罪属于能犯未遂；

、不能犯未遂是指因犯罪分子对客观现实的认知有误，导致不可能实现犯罪既遂。不能犯未遂又进一步分为对象不能犯未遂与工具不能犯未遂两类。对犯罪目标存在客观上的认识错误，如将服装店的模特道具误认为是人而开枪射杀，不可能实现杀人既遂，属于对象不能犯未遂；对犯罪的工具存在客观上的认识错误，如把冰糖当作氰化钾意图投毒杀死他人，不可能造成死亡结果，则属于工具不能犯未遂。
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的各阶段过程中，自愿停止继续犯罪或者积极有效地避免了危害后果出现的犯罪未完成形态。它具有如下特征：

、中止的及时性

犯罪中止的时间阶段包括犯罪预备阶段、犯罪实施阶段以及犯罪实行终了后犯罪结果发生前的时间。因此犯罪结果产生后作出的损害赔偿或者恢复原状等都应判定为犯罪既遂，而不属于犯罪中止；

、中止的自动性

犯罪分子是在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犯罪既遂的状况下，自愿将犯罪停止下来。首先，犯罪中止必须是犯罪分子主观上自认为可以完成犯罪而选择了不再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即便客观实际上其犯罪已不可能进行到底。其次，是基于犯罪分子自身的决意而停下了犯罪，而不是因为发生了犯罪分子未能预料到或者无法控制的意志以外状况才致使犯罪无法完成。此外，犯罪分子在犯罪结果产生前采用主动作为的方式阻止了危害结果，也体现了犯罪中止的自动性；

（三）、犯罪中止的有效性

犯罪中止必须成功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出现。如李某为了毒死丈夫，而在丈夫的饭菜里投入了毒药，但后因念及旧情，在丈夫食用前将有毒饭菜全部倒掉，有效避免了其丈夫中毒身亡的结果。

（四）、犯罪中止的彻底性

指犯罪分子彻底放弃了最初的犯罪的意图，且不再有实施该种犯罪的可能。

四、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异同

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起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德国的刑法典中最早提出了犯罪中止这一概念，并将犯罪中止视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特别形态，随着刑法理论的逐渐丰富和完善，犯罪中止才逐渐从犯罪未遂中区分开来。

（一）、相同点

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从所处的时间阶段上看，二者均发生于犯罪分子预期的犯罪结果出现之前，从结果方面看，二者均未达到法定的既遂状态，但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都侵犯了一定的刑事法益并造成了社会危害，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不同点

1、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

未遂犯积极主动地追求犯罪结果，并自始至终对于犯罪结果的出现是持期望的态度，但由于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不得已中断了犯罪行为。故从停止犯罪的主观方面看，犯罪未遂是被迫的。中止犯在最初犯罪开始时有着明确的犯罪意图和预期结果，但最终临崖勒马，在犯罪过程中自愿停止了继续犯罪，或者成功阻止了危害结果的出现。故从停止犯罪的主观方面看，犯罪中止是自愿的。

2、犯罪分子的客观行为方式不同

在犯罪未遂中，犯罪分子从头至尾都在积极作为地追求和促成犯罪结果的产生。而在犯罪中止中，犯罪分子一般是消极不作为地停止了犯罪行为，对于实行终了但未产生犯罪结果的犯罪，则是积极作为地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出现。

3、发生的时间阶段不同

犯罪未遂的时间阶段位于犯罪分子开始着手实施犯罪之后而未得逞之前。犯罪中止的时间阶段可以在犯罪预备过程中、犯罪实施过程中，以及犯罪行为完成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过程中。

4、主观恶性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同

中止犯虽然最初抱有明确的犯罪意图，但在犯罪过程自愿放弃了对犯罪结果的追求，主观上对原本的犯罪结果予以否定并主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甚至积极主动的阻止危害结果的出现。而未遂犯在犯罪实行过程未有放弃过犯罪意图，主观上始终对于犯罪结果是希望发生并主动追求的，故未遂犯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上看较于中止犯更高。

从宽的原则不同

由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高低不同，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的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功能，我国刑法在第23条和第24条中也对于二者的处罚原则作出了区别规定。

（1）、从宽处罚的性质不同

犯罪未遂属于“可以”情节，审判机关依法对于未遂犯可以从宽判罚，量刑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的判罚标准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可以不从宽处罚。而犯罪中止是“应当”情节，审判机关依法对于中止犯必须予以从宽判罚，量刑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2）、从宽处罚的程度不同

对于未遂犯的处罚可以从轻或减轻但不能免除。而对于造成了损害的中止犯应当减轻处罚，对于没有造成损害的未遂犯应当免除处罚。可见，我国法律对于犯罪未遂的处罚程度较犯罪中止也更严厉。

五、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意义

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是犯罪未完成形态中较为常见的两类，二者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准确的判别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也进行了明确区分和规定，体现了我国立法层面对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的关注和重视，展现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法条中的灵活应用，也帮助解决了许多在刑事理论层面存在争议的问题，丰富完善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在司法适用上，对于中止犯的从宽判罚，可以鼓励犯罪分子在犯罪的道路上迷途知返，并鼓励其在意识到错误后积极主动地阻止危害结果，保障国家、公共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对于未遂犯，虽然其犯罪意图始终没有改变，但其犯罪行为客观上在中途停顿了下来，并未有造成严重的实害后果，根据实际犯罪情节参照既遂犯酌情从宽处理，既凸显了法律对受侵害法益的保护，又充分体现了罚当其罪的原则。精准的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对待社会危害性已减轻或消除的犯罪分子予以宽容对待，将鼓励犯罪分子放弃犯罪和悔过自新，以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使司法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充分发挥法律的保护、规范和教育功能。

结语

综上，认识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应该深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在法律实践和应用中充分了解犯罪分子停止犯罪的主观意志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并从具体的案件情况和犯罪情节出发具体分析，准确定性，正确适用法律，有效打击、防止和减少犯罪。对于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进一步了解也可以使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助力应对法律实操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难题，做到既不放纵犯罪也不枉及无辜，推动刑法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